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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 11月 23日  
立法會會議  

 
就 “改善副學位學生的升學和就業狀況 ” 

動議的議案  
 
  何秀蘭議員已作出預告，會在 2011年 11月 23日的立法會會

議上，就 “改善副學位學生的升學和就業狀況 ”動議議案。現隨文件

附上有關的議案。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 “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 ”
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(林鄭寶玲女士代行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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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 11月 23日  
立法會會議  
何秀蘭議員就  

“改善副學位學生的升學和就業狀況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

議案措辭  
 
 

自從特區政府在 2000年施政報告提出讓本港六成年青人有機會接受

專上教育的政策目標，並推出一系列措施，本地院校的自資副學士

學位或以上程度課程數目與日俱增；然而， 10年來副學位資歷的社

會認受性仍然不足，副學位學生要面對各種升學及就業問題，更要

承擔高昂的學費及借貸還款，令學生成為貧窮人口的新血；就此，

本會促請當局：  
 
(一 ) 增加津助大學學位；  
 
(二 ) 以學券形式資助副學位畢業生入讀私立大學；  
 
(三 ) 擴闊副學位畢業生升讀大學的渠道；  
 
(四 ) 增加副學位畢業生入職公務員職級；及  
 
(五 ) 檢討學生資助、貸款及還款安排，包括取消風險利率。  

 


